第1章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90年11月30日台財保字第0900751301號令發布施行
中華民國94年12月1日金管保四字第09402564048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95年12月29日金管保四字第09502565331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保險業所承保之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應全數向主管機關指定專業之再保險公司(以下簡稱專業再保險公司)為再保險。
專業再保險公司依前項規定所承受之危險，應依下列機制分散：

一、第一層限額新臺幣二十四億元，移轉由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以下簡稱共保組織)承擔。

二、第二層限額新臺幣五百七十六億元，移轉由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震基金)承擔及分散。

第一項再保險之作業規範，由專業再保險公司會商地震基金與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  共保組織由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保險業與專業再保險公司共同組成，以共保方式承擔前條第二項第一款之限額。

共保組織會員之認受成份，包括基本成份及分配成份。基本成份由專業再保險公司會商產險公會訂定之。分配成份之計算，以各會員過去三年平均之住宅火災保險保險費收入占有率為準。

第一項共保組織之作業規範，由專業再保險公司會商地震基金與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四條  地震基金承擔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限額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臺幣一百七十六億元以下部分，由地震基金承擔。

二、超過新臺幣一百七十六億元至新臺幣三百七十六億元部分，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
三、超過新臺幣三百七十六億元至新臺幣四百五十六億元部分，由地震基 金承擔。

四、超過新臺幣四百五十六億元至新台幣五百七十六億元部分，由政府承擔，損失發生時由主管機關編列經費需求報請行政院循預算程序辦理。
因發生重大震災，致地震基金累積之金額不足支付應攤付之賠款，為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必要時地震基金得請求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國庫提供擔保，以取得必要之資金來源。

第五條  本保險各層危險承擔限額，均以每一次地震事故保險損失金額為計算基礎。同一次地震事故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合計總額時，按比例削減賠付被保險人之賠款金額。

本保險各層危險承擔限額，由地震基金視住宅地震保險之投保、理賠情形，定期檢討研提方案報請主管機關適時調整。

第一項地震事故，於保險期間內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事故。
第六條  本保險之保險金額以房屋之重置成本為計算基礎，每戶最高以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為限。

被保險房屋因地震造成全損時，額外支付臨時住宿費用，每戶為新臺幣十八萬元。

前二項金額得由地震基金視住宅地震保險之投保、理賠情形，報請主管機關適時調整。
第七條  本保險於被保險房屋因地震造成全損時，依保險金額理賠，無自負額之扣減。
前項所稱全損，指經政府機關、專門之建築、結構、土木及大地等技師公會出具證明鑑定或經合格之評估人員評定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復費用為重建費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前項所稱合格之評估人員，係指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機構所舉辦之「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並領有受訓合格證明之財產保險業理賠人員或保險公證人。
第八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採全國單一費率，其費率結構如下：

一、純保險費，占保險費百分之八十五。

二、附加費用，占保險費百分之十五。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地震基金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及投保、理賠情況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本保險共保組織與地震基金應分配之純保險費比率，由地震基金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訂定之。

地震基金依前項規定分得之純保險費，於扣除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費用後之餘額，應全數納入地震基金累積處理。

本保險之附加費用應至少包括簽單公司費用、專業再保險公司管理費用、地震基金管理費用及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危險之預留調整準備等四項。除預留調整準備歸屬於地震基金，其支出或收回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辦理外，其餘費用由地震基金會商產險公會與專業再保險公司訂定之。
第九條  本保險共保組織會員每年底應就當年度共保分進保險費減除攤付賠款後之餘額，全數提存為本保險特別準備金。

本保險特別準備金除當年度前項餘額為負數時，得就不足部分之金額收回外，不得收回。
第十條  財產保險業及地震基金辦理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及會計處理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分別依據「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及「保險業辦理住宅地震保險會計處理原則」為之。

地震基金辦理住宅地震保險業務稽查事宜，應依據「住宅地震保險業務稽查作業規定」為之。

前二項所列處理要點、處理原則及作業規定，由地震基金會商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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